
 

 

档 号 ： 1039-2005-8090-9040-00001-P001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教 育 局 通 告 第 5 / 2 0 2 5 号  

私 立 学 校 的 投 资  

 

[注意 ：本通 告应交 — — 

(a )  以 下 学 校 管 理 层 (包 括 校 监 及 校 长 )： (1 )国 际 学 校
( 包 括 英 基 学 校 协 会 属 下 学 校 ) ； (2 ) 私 立 独 立 学
校 ； (3 )提 供 全 面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小 学 及 私 立 中 学
(包 括 夜 校 )； 以 及 (4 )没 有 参 加 幼 稚 园 教 育 计 划 的
幼 稚园 — —备 办；  

( b )  提 供 非 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(即 补 习 学 校 )管 理 层 —
—备 办 (仅 限通告第 1 至 4 段 )；以及  

( c )  各 组主管 ——备 考 ]  

 

目的  

 本 通 告 阐 述 与 学 校 投 资 相 关 的 指 引 和 规 定 ， 包 括 如 何 处 理 和
披 露 已 变 现 投 资 亏 损 。 适 用 范 围 涵 盖 以 下 学 校 ： (1 )国 际 学 校 (包
括 英 基 学 校 协 会 属 下 学 校 )； (2 )私 立 独 立 学 校 ； (3 )提 供 全 面 正 规
课 程 的 私 立 小 学 及 私 立 中 学 (包 括 夜 校 )； 以 及 (4 )没 有 参 加 幼 稚 园
教 育 计 划 的 幼 稚 园 (以 下 统 称 「适用私立学校」 )。 此 外 ， 本 通 告
第 2 至 4 段所 载的 指引亦 适用于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 (即补
习 学校 )。教 育局通 告第 14/2015 号 现予取 消。  

 

详情  
 
2 .   妥 善 运 用 学校 经 费 是办 学 的 基本 原 则 ，对 维 持 学校 的 效 能 、
诚 信 和 办 学 能 力 至 关 重 要 。 私 立 学 校 可 收 取 学 费 和 其 他 费 用 ， 因
此 须 向 家 长 、 学 生 及 相 关 持 份 者 问 责 ， 确 保 资 源 运 用 得 当 ， 以 提
供 优 质 教 育 。 校 方 须 以 学 生 的 最 大 利 益 为 依 归 ， 运 用 专 业 判 断 ，



 

 

把 所 有 经 费 用 于 教 育 及 学 校 所 需 。 此 外 ， 校 方 亦 须 确 保 所 有 经 费
运 用 的 理 由 充 分 ， 并 能 向 公 众 交 代 ， 同 时 符 合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、

《 教 育 规 例 》 、 教 育 局 通 告 、 政 府 与 学 校 签 订 的 服 务 合 约 ( 如 适
用 )、 其他相 关法例 ，以及 教育局不 时订明 的其他规 定。  
 
 
所有私立学校适用的指引  
 
3 .  一 般 而 言 ， 本 局 不 建 议 私 立 学 校 (包 括 适 用 私 立 学 校 和 提 供 非
正 规 课 程 的 私 立 学 校 )进 行 投 机 性 的 投 资 。 如 私 立 学 校 进 行 涉 及
风 险 的 投 资 ， 应 谨 慎 评 估 风 险 水 平 ， 作 出 有 依 据 的 决 定 ， 并 妥 为
记 录存档 。  
 
4 .  本 局 建 议 所 有 私 立 学 校 把 款 项 分 散 存 入 数 间 持 牌 银 行 ， 并 为
每 间 银 行 的存 款设 定 上 限 ，例 如不 超 逾 该 款项 总额 的 50%。 如学
校 所管理的款项超 逾港 币 500 万元 ，则在 任何一间 银行的 存款应
不 超逾该 款项总额 的 20% 1。  
 
 
适用私立学校须遵从的投资指引和规定  
 
投 资指引  
 
5 .  为 确 保 适 用 私 立 学 校 财 政 稳 健 ， 学 校 管 理 层 在 进 行 投 资 时 应
严 格遵守 下列指引 ：  
 

( a )  在 任 何 时 候 均 应 累 积 足 够 的 营 运 储 备 ， 以 应 付 学 校 至 少
四 个月的 营运开支 (政 府另有 指明的 情况除 外 )；  

 
( b )  确 保 学 校 运 作 的 管 治 良 好 ， 并 制 定 长 远 的 财 务 规 划 ， 确

保 学校经 费能满足 未来的 发展需要 ；以及  
 
( c )  适 用 私 立 学 校 的 所 有 投 资 项 目 均 应 由 学 校 管 理 层 审 批 ，

并 在 合 适 的 情 况 下 邀 请 家 长 代 表 参 与 。 相 关 审 批 过 程 应
清 楚记录 存档。  

 

 
1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就政府各政策局／部门选择银行事宜所发出的指引。  



 

 

 
有 关处理 已变现投 资亏损 的规定  
 
6. 适 用 私 立 学 校 如 录 得 已 变 现 投 资 亏 损 ， 相 关 责 任 须 由 引 致 亏
损 的 学 校 管 理 层 承 担 ， 且 不 得 把 该 亏 损 记 入 任 何 学 校 账 目 。 此
外 ，以下 规定将由 2024 /25 学年起 生效：  
 

(a) 当 适 用 私 立 学 校 在 某 年 度 的 经 审 核 账 目 中 录 得 已 变 现 投 资
亏 损 时 ， 须 一 并 计 算 对 上 四 个 年 度 (即 五 年 期 )经 审 核 账 目
中 的 已 变 现 投 资 收 入 (包 括 已 变 现 投 资 收 益 、 股 息 收 入 和 利
息 收 入 )及 已 变 现 投 资 亏 损 ， 以 厘 定 是 否 出 现 净 投 资 亏 损 。
五 年 期 内 所 得 的 任 何 可 用 投 资 收 入 可 用 于 「 扣 除 」 相 关 年
度 录得的 已变现投 资亏损 ；  

 
( b )  如 五 年 期 内 所 有 已 变 现 投 资 收 入 及 已 变 现 投 资 亏 损 的 总 和

录 得 净 亏 损 ， 学 校 管 理 层 须 补 偿 该 笔 净 亏 损 (即 从 其 他 途 径
为 学 校 经 费 注 入 同 等 数 额 的 资 金 )。 校 方 须 在 五 年 期 最 后 一
年 的 经 审 核 账 目 中 反 映 已 作 出 补 偿 ， 并 在 翌 年 年 底 前 以 现
金 方式收 妥；  

 
( c )  如 学 校 在 五 年 期 内 并 无 净 投 资 亏 损 ， 则 无 须 为 录 得 已 变 现

投 资亏损 的年度作 出补偿 ；  
 

( d )  如 学 校 的 经 审 核 账 目 显 示 下 年 度 继 续 录 得 已 变 现 投 资 亏
损 ， 而 对 上 四 个 年 度 所 得 的 已 变 现 投 资 收 入 已 用 于 「 扣
除 」 亏 损 (基 于 先 进 先 出 的 计 算 原 则 )， 则 该 等 收 入 不 得 再
用 于抵销 下年度的 亏损； 以及  

 
( e )  校 龄 少 于 五 年 的 适 用 私 立 学 校 如 在 某 年 度 录 得 已 变 现 投 资

亏 损 ， 可 从 其 后 年 度 所 得 的 任 何 可 用 投 资 收 入 中 予 以 「 扣
除 」，直 至学校成 立满五 年为止。  

 
有 关披露 已变现投 资亏损 的规定  
 
7 .  为 履 行 财 务 责 任 并 提 高 投 资 透 明 度 ， 适 用 私 立 学 校 须 至 少 每
年 一次向 持份者 (尤 其是家 长 )定期披 露下列 资料：  
 



 

 

( a )  报 告 或 更 新 资 料 ， 说 明 该 校 最 近 五 个 学 年 的 经 审 核 账 目
是 否 录 得 任 何 已 变 现 投 资 亏 损 ； 如 有 ， 应 列 明 亏 损 金
额 ；  

 
( b )  如 五 年 期 内 所 有 已 变 现 投 资 收 益 ／ 亏 损 、 利 息 收 入 和 股

息 收 入 的 总 和 录 得 净 投 资 亏 损 ， 应 报 告 校 方 是 否 须 补 偿
相 关 学 年 的 已 变 现 投 资 亏 损 ； 如 须 补 偿 ， 应 列 明 悉 数 补
偿 的时间 ；以及  

 
( c )  如 校 方 须 补 偿 净 投 资 亏 损 ， 应 声 明 该 等 亏 损 已 经 ／ 将 会

通 过 学 校 经 费 以 外 的 途 径 作 出 补 偿 ， 且 该 等 亏 损 从 未 记
入 任何学 校账目。  

 
不 遵从规 定  
 
8. 适 用 私 立 学 校 日 后 根 据 《 教 育 条 例 》 (第 279 章 )／ 《 教 育 规
例 》 (第 279A 章 )提 交 须 经 本局 批准 的 申 请 时 (例 如学 校 注 册 、校
董 ／ 校 监 注 册 、 政 府 津 贴 、 学 费 调 整 、 征 收 费 用 及 收 费 、 续 订 政
府 与 学 校 ／ 办 学 团 体 的 服 务 合 约 等 )， 须 确 认 及 声 明 已 遵 从 上 文
第 6 段及第 7 段的 规定。 如有不遵 从规定 的情况， 本局或 会向有
关 学 校 发 出 劝 谕 信 ／ 警 告 信 ， 亦 会 在 处 理 上 述 申 请 时 考 虑 相 关 情
况 。  
 
 
查询  
 
9. 私 立 独 立 学 校 、 私 立 小 学 、 私 立 中 学 及 没 有 参 加 幼 稚 园 教 育
计 划 的 幼 稚 园 ， 请 与 所 属 的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／ 高 级 服 务 主 任 联
络 。 国 际 学 校 (包 括 英 基 学 校 协 会 属 下 学 校 )， 请 与 基 础 建 设 及 国
际 学校组 的负责人 员联络 。  
 
 
 
  
  教 育局常 任秘书长   
  （ 林雨恒 代行）  
 
二 零二五 年四月三 十日  


